2008年北京市丰台区农业委员会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本报告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要求，由北京市丰台区农委编制的2008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08年5月1日《条例》实施之日起，至2008年12月31日止。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与丰台区农业委员会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安街三条六号农委；邮编：100071；电话： 63812890）。
一、概述
根据《条例》要求，2008年5月1日起丰台区农委正式施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农委调研信息科为农委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负责部门，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农委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定了保密审查、政府信息公开目录规范等相关制度规定。
二、主动公开情况
按照《条例》第9至12条规定的主动公开政府信息范围，农委开展了信息清理和目录编制工作，并按照《条例》第15条规定，通过政府网站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主动公开。
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主动公开政府信息51条，全文电子化率为100%。其中，机构职能类信息22条，占总体的比例为43.14%；法规文件类信息3条，占总体的比例为5.88%；规划计划类信息6条，占总体的比例为11.76%；业务动态类信息20条，占总体的比例为39.22%。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按照《条例》第13条规定，自《条例》实施之日起正式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008年度农委没有接到信息公开申请。
四、复议和诉讼情况
按照《条例》第33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2008年度，农委没有政府信息公开相关的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事项。
五、存在的不足及改进措施
2008年农委按照《条例》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但尚存在以下不足：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认识需要进一步提高；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服务需要进一步加强。
2009年将从以下五个方面改进：一是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能力；二是不断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相关制度和工作机制；三是整合和拓展政府信息公开渠道，不断丰富信息公开服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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